2014年湖北省社科联“基层社科研究资助”项目实施方案

 

为加强省社科联“基层社科研究资助”项目的规范化管理，确保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申报及立项要求

（一）申报、立项工作由省社科联与市州社科联共同办理，市州社科联负责初审工作，省社科联负责终审及立项、结项工作。

（二）市州社科联党组至少有一人参加本市州课题立项审查小组。

（三）资助项目由各市州社科联向省社科联集中申报，申报时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市州资助项目汇总表。

2.申报人填写《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资助项目申报表》一份（及电子版）。

二、结项要求

（一）课题完成后可随时结项，最终结项时间为每年12月15日。提倡各市州分批集中报送结项课题。

（二）项目结项时须向省社科联报送如下材料：

1.《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资助项目结项表》一份（及电子版）。

2.课题项目中形成的文字、图片等相关资料。

三、经费安排

“基层社科研究资助”项目经费为10000元/项/年，由省社科联按申报项目分期拨付，市州社科联监管使用，立项后先期拨付一半经费，结项后拨付剩余款项。

四、进度计划

（一）4月1日，各市州社科联开始受理“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资助项目”申报。

（二）5月1日，市州社科联完成初审工作，上报省社科联。

（三）5月15日，省社科联完成终审，确定立项课题。

（四）8月1日，省社科联或者委托市州社科联对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。

（五）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资助项目完成后可随时结项，经市州社科联初审后报省社科联审核，予以结项。

（六）市州社科联可在结项课题中择优选出部分课题，在《领导参阅·市州版》刊发。

（七）所有结项的资助项目由省社科联结集出版，版权归省社科联所有。

